
生物安全管理办法

笫一章 总则

笫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与管

理， 防止病原微生物向外环境扩散或引起实验室人员感染，

保护实验室人员和公众的健康及环境安全，提升实验室生物

安全风险管理能力，依据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

条例》， 《浙江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》（试

行）的规定及国家生物安全法要求， 结合实验室实际， 特制订

本实施细则。

笫二章 适用范围

笫二条本办法规定了一级、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、

使用和管理的通用要求。

笫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实验室内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 原

微生物研究、 教学、 检测的一级、 二 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。

笫三章 有关定义和术语

笫四条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使人或动物致病的微生

物。按照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，将其分为三大类，

第一类是病毒类；第 二类是细菌、放线菌、 衣原体、支原体、

立克次体和螺旋体类；第三类是真菌类。

1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笫九十二条生物安全委员会应定期组织对预案进行评

审和更新， 经法定代表人批准，并报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备案。

笫九十三条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

实验室应当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，并向该实验室所

在地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笫九十四条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培

训，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操作程序等有关

事项。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 次演练。

笫九十五条实验室发生意外事故， 工作人员应立即按

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控制措施， 同时按规定的程序和期限进

行报告， 任何人员不得瞒报、 缓报。

笫九十六条事故现场紧急处理后， 应及时记录事故发

生过程和现场处置情况。 生物安全委员会应及时对事故作出

评估并提出下 一 步对策。 对事故经过和事故原因、 责任进行

调查分析， 形成书面报告。 报告应包括事故的详细描述、 原

因分析、 影响范围、 预防此类事件发生的建议及改进措施。

所有事故报告应形成书面文件并及时归档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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